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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

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珠海创钰铭汇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创钰铭汇” ）持有公司股份2,9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2.17%，股东广州创钰铭晨股

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钰铭晨” ）持有公司股份2,600,000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1.95%。 创钰铭汇和创钰铭晨均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

其私募基金管理人均为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赫涛、赫文和赫珈艺分别持有广州创

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 股东拓弘（珠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珠海拓

弘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珠海拓弘” ）持有公司股份2,000,000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1.50%，珠海拓弘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赫文控制的珠海横琴齐弘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因此创钰铭汇、创钰铭晨和珠海拓弘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500,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5.62%。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年7月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了《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创钰铭汇和创钰铭晨拟通过集中竞

价和/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5,500,000股（含5,500,0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4.12%）。

2023年1月13日，公司收到创钰铭汇、创钰铭晨、珠海拓弘、赫涛发来的《呈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2年9月14日至2023年1月13日，上述一致行动人合计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833,530股，

占公司总股本0.625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6,666,47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9999%。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ee.com.cn）披露的《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09）。

近日，公司收到创钰铭汇、创钰铭晨出具的《关于减持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

果的告知函》。上述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33,530股，占公司总

股本0.5501%（该比例为不同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比例的合计数， 详情请参见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中（一）的相关备注）。 上述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时间区间届

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创钰铭汇、创钰

铭晨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500,000 4.12% IPO前取得：5,5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创钰铭汇、创钰铭晨 5,500,000 4.12%

股东钰铭汇和铭晨股权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其

私募基金管理人均为广州创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5,500,000 4.12%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创钰铭

汇、创钰

铭晨

733,530 0.5501%

2022/12/1

～

2023/1/13

大宗交

易、集中

竞价交

易

49.38－

55.00

37,500,

216.96

未完成：4,

766,470股

4,766,

470

3.574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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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科澳化学100%股权、信达丰

100%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科澳化学100%股权并增资、收购信达

丰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唐山科澳化学助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澳化学” ）、

张磊、李秀英签署《关于唐山科澳化学助剂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以现金方式收购张

磊、李秀英持有的科澳化学100%股权，收购对价为人民币8,830.00万元，并根据相关方约

定向科澳化学增资人民币5,000.00万元；同意公司与天津信达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信达丰” ）、张倩签署《关于天津信达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

以现金方式收购张倩持有的信达丰100%股权，收购对价为人民币1,970.00万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呈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科澳化学100%股权并增资、收购信达丰100%股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近日，公司收购科澳化学、信达丰100%股权事项完成了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并分别取得了由河北唐山南堡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天津市蓟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具体如下：

一、科澳化学

名称：唐山科澳化学助剂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30336080382A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唐山市南堡开发区荣华道以南、祥和路以西

法定代表人：万作波

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4月1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信达丰

名称：天津信达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57413738594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天津市蓟州区兴华大街中段北侧光大商务中心511

法定代表人：周金霞

注册资本：5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2年7月23日

经营范围：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农产品、预包装食品、服装鞋帽、玩具、机电设备批发兼零售；三氯

化磷、丙烯酸甲酯、甲苯、甲醇、氢氧化钾、乙醇无储存经营；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包

装服务；普通货运。

目前，公司已按照《关于唐山科澳化学助剂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关于天津信

达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分别向转让方支付完毕首期、第二期股

权收购款，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科澳化学、信达丰100%的股权，科澳化学、

信达丰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88173� � � �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3-006

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

相比，将出现亏损，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人民币1,300万元到1,900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人民币3,865万元到4,465万元，同比减少151%到174%；

2.�若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对损益的影响，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人民币3,000万元到3,600万元； 较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人民币3,224万元到3,

824万元，同比减少47%到56%；

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亏损预计为人民币2,600万元到

3,2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人民币4,134万元到4,734万元， 同比减少269%到

309%。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21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565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534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1.�受全球疫情、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以智能手机、PC为代表的消费电子市场在本年

度持续低迷，消费电子产品需求持续下滑，导致公司业务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同时，2022年

由于芯片供需从2021年的供需关系紧张恢复正常水平，部分产品销售价格回落，销售毛利

率回归历史正常水平，毛利率较2021年度也有一定的下降。

2.�本年度公司在研发投入、股份支付、管理和销售等方面的支出有所增加。 公司持续

在汽车、工业、通讯应用领域布局，持续增加车规、工规项目的研发投入；相较于消费类芯

片，车规、工规芯片研发难度更大、壁垒更高，需要持续的高研发投入。 其次，公司积极扩充

以研发为主的高端人才，加强人才招聘；为持续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公司本年度开展了三

期股票激励计划，导致股份支付费用总额较大，对本年度损益影响预计约为4,900万元。 此

外，本年度，随着公司业务拓展，公司管理和销售等支出有所增加；因公司库存水平的增长，

公司本年度基于谨慎角度提高了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据此，本年度以上各项支出的增加

超过了营业收入增长带来的利润。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2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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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希荻微” ）

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泓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泓璟” ）持有

公司股份43,434,7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2%。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取得的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3年1月20日收到宁波泓璟出具的《关于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宁波泓璟对公司前景持续看好，为满足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8,106,14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合计不超过2%，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泓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43,434,781 10.72% IPO前取得：43,434,78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泓璟

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 （有

限合伙）

不 超 过 ：8,

106,140股

不 超 过 ：

2%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8,106,140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不超过：8,106,

140股

2023/2/21 ～

2023/8/20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 资金

需求

注：

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宁波泓璟（以下简称“本企业” ）作出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公司

已作出申请发行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证券监管机构就公司发行上市申请作出审

核决定期间（上述期间统称为“锁定期” ），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

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自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的需要，审

慎制定减持计划，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

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

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本公司及相关股东将持续关注

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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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上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宣布，根据本公司初步统计，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完成上网电量约2,469.302亿千瓦时，同比下降约

4.35%，其中：

电源种类 2022年度上网电量（亿千瓦时） 同比

煤机 1,849.193 -5.63%

燃机 144.611 -8.59%

水电 329.501 -4.83%

风电 120.809 19.20%

光伏 25.188 55.27%

合计 2,469.302 -4.35%

本公司上网电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1.受疫情影响，公司机组所在区域用电需求放缓，公司上网电量同比降低；

2.考虑电力市场交易规模扩大、用电需求放缓、燃料价格高位运行等因素，公司火电在

完成能源保供任务前提下，优化运行方式，合理安排检修维护，火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3.受水电来水不足影响，水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4.公司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风电和光伏装机容量持续增长，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快

速增长。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平均上网电价为人民币460.79元/兆瓦时（含税），同比

上升约18.37%。 2022年，公司市场化交易电量约1,997.09亿千瓦时，所占比例约为80.88%。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网电量情况如下：

区域 电源种类 企业名称

2022年度上网

电量（亿千瓦

时）

同比

京津

唐

燃机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高井热电分

公司

54.629 -4.31%

煤机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陡河热电分公司 12.886 -34.73%

煤机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下花园热电分公

司

7.211 -2.79%

煤机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发电分公

司

99.026 1.06%

煤机、光伏 天津大唐国际盘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5.341 2.66%

煤机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44.286 0.41%

煤机

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110.197 7.49%

煤机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2.175 -6.78%

煤机 山西大唐国际神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3.319 28.62%

煤机 河北大唐国际王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2.794 -9.96%

煤机 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1.852 -8.42%

煤机 河北大唐国际张家口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7.964 8.94%

煤机 河北大唐国际迁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6.106 -17.82%

风电、光伏 河北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23.204 8.67%

煤机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北郊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7.276 -6.38%

风电 大唐黄庄（天津）新能源有限公司 0.714

4,

660.00%

光伏 大唐唐山市丰润区新能源有限公司 0.500 /

山西

煤机 山西大唐国际云冈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42.049 -4.41%

煤机 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7.263 -3.92%

风电 山西大唐国际左云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3.249 17.17%

风电、光伏 山西大唐国际应县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0.990 17.58%

广东

煤机 广东大唐国际潮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45.619 -16.78%

燃机 深圳大唐宝昌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10.421 -6.26%

燃机 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2.000 -34.17%

煤机 广东大唐国际雷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85.668 -3.53%

燃机 大唐佛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0.874 /

风电 大唐汕头新能源有限公司 7.098 /

光伏 大唐（连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0.191 /

江苏

煤机、光伏 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2.616 -5.73%

燃机 江苏大唐国际金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7.680 -8.14%

煤机 江苏大唐国际如皋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0.724 0.28%

福建

煤机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1.390 -20.61%

风电 福建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4.047 30.84%

浙江

煤机 浙江大唐乌沙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23.487 -0.29%

燃机、光伏 浙江大唐国际绍兴江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6.433 -25.50%

燃机、光伏 浙江大唐国际江山新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574 -41.43%

风电、光伏 浙江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5.474 177.16%

光伏 文成大唐新能源有限公司 0.515 72.24%

宁夏

风电、光伏 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1.928 -15.03%

风电、光伏 宁夏大唐国际红寺堡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9.050 -5.13%

辽宁

煤机 辽宁大唐国际锦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7.506 -8.99%

煤机 辽宁大唐国际沈东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3.241 0.61%

煤机 辽宁大唐国际葫芦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4.148 -8.36%

风电、光伏 辽宁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26.189 9.52%

云南 水电、光伏 云南大唐国际电力有限公司 76.842 30.88%

江西

煤机 江西大唐国际抚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730 -3.88%

煤机 江西大唐国际新余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0.113 -96.93%

风电、光伏 江西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22.891 26.44%

内蒙

古

水电

内蒙古大唐国际海勃湾水利枢纽开发有限公

司

5.233 -16.74%

风电、光伏 内蒙古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15.219 13.17%

重庆

煤机 重庆大唐国际石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7.244 20.86%

水电 重庆大唐国际彭水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48.168 -27.66%

水电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3.105 -28.05%

水电 渝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833 -24.86%

风电 重庆大唐国际武隆兴顺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1.908 440.51%

风电 大唐三泉（重庆）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0.667 /

四川

水电 四川金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13.461 0.91%

水电 四川大唐国际甘孜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140.131 0.39%

光伏 四川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0.815 -2.63%

青海

水电 青海大唐国际直岗拉卡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6.792 -13.58%

光伏 青海大唐国际共和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39 -3.08%

光伏 青海大唐国际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731 -5.31%

风电 大唐国际茫崖新能源有限公司 1.466 3.09%

风电 大唐国际大柴旦新能源有限公司 0.997 -3.30%

风电 大唐国际都兰新能源有限公司 0.821 1.23%

安徽

煤机 大唐淮南洛河发电厂 8.906 -45.90%

煤机 大唐淮北发电厂 53.785 -2.34%

水电 大唐陈村水力发电厂 3.397 -33.57%

煤机 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6.147 -3.48%

煤机 马鞍山当涂发电有限公司 58.108 -5.53%

煤机 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淮南田家庵发电厂 25.512 -0.15%

风电 淮南大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209 -10.44%

光伏

大唐安徽发电有限公司淮北青谷光伏发电分

公司

0.292

1,

116.67%

光伏 大唐凤阳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0.553

5,

430.00%

光伏 大唐肥东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0.909

6,

392.86%

河北

煤机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马头热电分公司 23.403 6.00%

煤机 大唐保定热电厂 13.277 -4.69%

水电、光伏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王快发电分公司 0.497 -2.36%

风电 大唐河北新能源(张北)有限责任公司 3.784 13.57%

煤机 大唐清苑热电有限公司 24.220 -1.62%

煤机 大唐武安发电有限公司 21.636 -3.69%

光伏 大唐五原新能源有限公司 0.304 -0.98%

风电、光伏 大唐乌拉特后旗新能源有限公司 1.303 -8.43%

光伏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赞皇分公司 0.193 91.09%

光伏 大唐平山新能源有限公司 0.021 /

黑龙

江

煤机 大唐七台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4.567 -20.99%

煤机 大唐鸡西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7.218 -14.12%

煤机 大唐双鸭山热电有限公司 11.544 -22.70%

煤机 大唐鸡西第二热电有限公司 18.998 -12.01%

煤机 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哈尔滨第一热电厂 16.620 -19.56%

水电、风电 大唐黑龙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4.382 12.36%

煤机 大唐绥化热电有限公司 24.405 -2.13%

注：按照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通知中有关规定，将试运行机组产生的上

网电量纳入电量统计口径，并对上年同期试运行机组的上网电量进行重述调整。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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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预计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为-4.0亿元（人民币，下同）至-5.5亿元。

2、 公司预计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14.7

亿元到-16.2亿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出现亏损，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4.0亿元至-5.5亿元。

2.预计公司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14.7亿

元到-16.2亿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的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98亿元（经重述）。 合并报表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8.24亿元（经重述）。

（二）每股收益：-0.5692元/股（经重述）。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2022年，面对燃料成本持续高位运行，公司统筹研判市场形势，深化精益管控，煤电提

质增效取得显著成效。此外，受益于上网电价同比上涨及新能源机组有序投产，公司营业收

入实现增长，同比实现大幅减亏，但上述利好因素仍无法覆盖燃料成本增加，导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出现亏损。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

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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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经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初步核算，预计2022年度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600.00万元至-6,800.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

订）》第9.3.11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若公司经审计的2022年年度报告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负值，公司股票在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后将被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会计年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2,000.00万元至3,500.00万元 亏损：174,786.41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3,000.00万元至4,500.00万元 亏损：174,402.2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9元/股至0.16元/股 亏损：7.77元/股

营业收入 130,000.00万元至170,000.00万元 145,342.41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128,400.00万元至168,400.00万元 144,306.82万元

项 目 本会计年度末 上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6,800.00万元至-9,600.00万元 -23,229.98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2022年年度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对此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内，受资质变更、税务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致使母公司经营业绩收到一定程度影响，导致

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略有波动；

2、因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和公允价值增加，对当期净利润和净资产产生了正向影响；

3、报告期内，公司采取了有效措施进行应收账款的催收，加大了催收力度，效果较为明显；

4、上年度计提大幅的预计负债，而报告期内公司计提预计负债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将在

2022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经公司初步核算， 预计2022年度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600.00万元至-6,

800.0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3.11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若公司经审计的2022年年度报告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负值，公司股票在披露2022年

年度报告后将被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0720224号），因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截至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

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公司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

网，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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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3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被

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于2022年5月7日、2022年6月10日、2022年6月28日、2022年

7月7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及部分银行贷款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5、2022-077、2022-085、2022-088）， 于2022年7月19日、2022年8月19日、2022年9月20日、

2022年10月26日、2022年11月26日、2022年12月29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95、2022-111、2022-124、2022-139、2022-152、2022-169）， 涉及公司及子

公司相关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上述公告。

根据公司对相关被冻结账户核实和统计情况，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被冻结银行账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

1 北京银行 0039……5576 4,050,180.84

2 北京银行 2000……1549 618,875.18

3 工商银行 4000……7758 6,294,209.28

4 工商银行 4000……5506 230,019.12

5 光大银行 3894……8371 323,753.41

6 光大银行 7858……7420 1,570,660.15

7 光大银行 3894……8968 2,976,235.79

8 广发银行 9550……0443 350,517.00

9 广发银行 9550……0263 697,021.06

10 华夏银行 1086……4362 6,124,544.92

11 华夏银行 1086……4044 621,258.10

12 建设银行 1100……2032 9,287,604.21

13 建设银行 4420……4335 38,040,104.82

14 建设银行 4420……6394 20,899,748.63

15 建设银行 4420……8985 388,245.51

16 建设银行 4205……0800 6,067.73

17 交通银行 4430……0160 6,489,306.01

18 交通银行 4430……3136 3,842,997.01

19 农业银行 4102……9147 4,127,212.01

20 农商银行 0002……5695 12,441,873.65

21 农商银行 2104……7005 3,201,278.08

22 兴业银行 3370……9079 31,556,251.81

23 兴业银行 1292……2843 775,468.29

24 招商银行 5519……0710 711,930.70

25 浙商银行 1000……4083 170,130.62

26 浙商银行 5840……9861 2,201,169.42

27 中国银行 1171……7411 1,476,248.42

28 中国银行 5209……9539 4,285,987.48

29 中国银行 4299……4178 572,088.85

30 中国银行 2169……9455 496,973.49

31 工商银行 1617……9987 640,347.32

32 建设银行 3605……1129 411,068.98

33 中国银行 7432……8934 1,393,897.79

34 建设银行 3605……0679 2,011,856.84

35 交通银行 4318……3426 185,050.00

36 江西银行 7909……0019 6,752,650.49

37 江西银行 7909……0028 1,133,998.67

38 招商银行 5519……0815 289,265.00

39 民生银行 694……700 5,050.00

40 民生银行 636……266 3,796,752.71

41 建设银行 3515……1211 461,033.24

42 建设银行 3515……1210 165,948.22

43 建设银行 3200……2998 289,265.00

44 浦发银行 7924……0951 1,474,723.10

45 建设银行 4600……0762 5,050.00

46 建设银行 4400……5768 289,265.00

47 村镇银行 6502……0028 284,215.00

48 兴业银行 3370……4670 1,126,328.48

49 农业银行 4446……3643 41,233.12

50 农业银行 4450……4507 15,139.63

51 农业银行 4423……2842 139,132.02

52 工商银行 0200……2196 6,147,950.04

53 招商银行 5719……0203 5,703,569.38

54 招商银行 5719……0706 5,703,569.38

55 招商银行 5719……0402 678,753.40

冻结金额合计 203,973,074.40

二、公司相关应对措施

公司目前正大力推动相关诉讼纠纷的解决，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

益。 同时，公司也会通过加强与相关方的沟通与协调，采取积极措施回笼资金，推动应收账款回收工作，

争取早日将相关银行账户解除冻结。

随着公司相关诉讼的解决，相关方将依照约定或者判决、裁定等解除前期对公司采取的冻结银行账

户等保全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披露的相关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风险警示

1、退市风险

公司因2021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自2022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公司于同日披露了《2022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3-014），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度

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600.00万元至-6,800.00万元。 此外，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

表被年度审计机构出具了关于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若2022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仍为负值或公

司2022年审计报告为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立案调查风险

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0720224号），因涉嫌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截至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

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3、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风险

因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 第9.8.1条第

（六）款规定“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于2022年4月2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 截至本公告日，该种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

4、诉讼风险

公司于2022年12月29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及已披露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2-168），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总计32,187.30万元，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的138.56%。 其中，作为原告的案件涉及金额为13,164.90万元，作为被告的案件涉及金额

为19,022.40万元。 由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 同时，如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诉讼，且起诉方采取相应保全措施，将有可能导致公司或子公司新增

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

5、大额债务逾期风险

公司于2023年1月5日披露了《关于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因流动性资金

紧张，公司向控股股东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借款94,500.00万元已逾期，占公司2021年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406.80%。公司可能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等

风险。

6、股东股份变动风险

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司法拍卖、变卖的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部分已质押股份被司法标记与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82）《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的关联人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46）。

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动减持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

持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被动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在定期报告等已对外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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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各季度经营情况，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 等相关规

定，现编制公司2022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情况简报。

按业务类型分类的订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新签订单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

已签约未完工的订单金额

已中标尚未签约

订单金额

公共装修 7,506.58 85,503.05 0.00

住宅装修 0.00 5,284.04 0.00

设计业务 15.32 418.34 0.00

房建项目 0.00 28,119.35 0.00

合计 7,521.90 119,324.79 0.00

注：1、 公司2022年第四季度新签订单中不存在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10%以上的重

大项目；

2、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奇信建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信建工” ）收到新余市城市管理局出

具的《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余城撤罚决字[2022]第100号）和《行政处罚决定书》 (余城重罚决字

[2022]第001号)，新余市城市管理局决定撤销对奇信建工的前期处罚，并作出新的处罚决定：处工程合同

价款2%的罚款42.37万元。上述处罚事项对相关项目合同履行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详见公司于2022年

12月8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55）。

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 因此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仅供投资者参阅。 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81� � � � � � � � � �证券简称：*ST奇信 公告编号：2023-017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将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因公司2021年度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于2022年5月6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3.11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若2022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资

产仍为负值，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公司于同日披露了《2022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3-014），经公司初步核算，预计2022

年度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600.00万元至-6,800.00万元。 公司2022年度报告预约

披露时间为2023年4月29日，目前公司2022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3.11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若公司经审计的2022年年度报告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仍为负值，公司股票在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后将被终止上市。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3.5条“上市公司因出现本规则第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的规定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2023年1月13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

中“为提升风险揭示效果，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

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的要求，现就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可能触及的终止上市情形如下：

具体情形

是否适用（对可能

触及的打勾）

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

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1、公司可能触及的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

公司因2021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自2022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此外，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被年度审计机构出具了关于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3.11条第（二）项、第

（三）项的规定，若2022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仍为负值或公司2022年审计报告为非标准的审计意

见，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可能触及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立案告知书》

（编号：证监立案字00720224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调查

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若公司因上述立

案调查事项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且违法行为构成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

订）》第9.5.2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存在被强制退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其他风险提示

1、立案调查风险

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0720224号），因涉嫌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截至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

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2、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风险

公司因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8.1条第

（六）款规定“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2年4月2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截至本公告日，该种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

3、诉讼风险

公司于2022年12月29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及已披露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2-168），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总计32,187.30万元，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的138.56%。 其中，作为原告的案件涉及金额为13,164.90万元，作为被告的案件涉及金额

为19,022.40万元。 由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 同时，如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诉讼，且起诉方采取相应保全措施，将有可能导致公司或子公司新增

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

4、大额债务逾期风险

公司于2023年1月5日披露了《关于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因流动性资金

紧张，公司向控股股东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借款94,500.00万元已逾期，占公司2021年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406.80%。公司可能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等

风险。

5、股东股份变动风险

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司法拍卖、变卖的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部分已质押股份被司法标记与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82）《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的关联人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46）。

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动减持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

持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被动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的风险，并关注公司在定期报告等已披露文件中所

列风险提示，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